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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管理模式与有效预防重新犯罪分析
———基于十省市社区矫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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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国社区矫正越来越强调规范化运行，在适用上愈发谨慎。侧重个

别化矫治的社会工作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本文基于全国十省市较大规模的社区矫正问卷调查和机构访谈，

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较为系统地检验了北美循证矫正和犯罪社会学的若干经典结论。结果显示，社会工作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重犯风险。综合了社会工作矫正恢复和监督管理两项功能的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的

控制重犯效果明显优于北京模式，而这三大模式又优于“其他”省市的一般管理。加拿大矫正学派得出的

核心犯因性因素大部分呈现出显著性，但其中的婚恋家庭关系下的纵向父母子女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横

向的婚恋关系却具有显著性。通过综合管理和帮教可以降低收入状况对重犯的影响。矫正对象否认判罚不

承认犯罪，不一定代表他们具有更高再犯倾向。加拿大矫正学派否认的沮丧焦虑状况达到很高的显著水

平，说明不能否认一般紧张理论的解释力。社会排斥也对重犯具有显著性影响。检验中还得出一些与管理

实践密切相关的结论，如越是远离城市中心的矫正对象的重犯风险越高，电子监控并不一定能有效降低重

犯，假释人员和租房的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男女矫正对象之间也没有显著

性差异。有效预防重新犯罪需要瞄准这些经本土化验证的核心犯因性因素，尤其是在社区矫正系统中同时

招聘刑事司法和社工两方面的专业人员，以此推动综合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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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社区矫正在罪犯矫正中的

作用，如本世纪初加拿大社区服刑人员占所有服

刑人 员 总 数 的 79. 76%、澳 大 利 亚 的 比 例 为
77. 48%、新西兰的比例为 76. 15%、法国的比例

为 72. 63%、美国的比例为 70. 25%、英国的比

例为 55. 05%、日本的比例为 52. 62%［1］。然而，

我国社区服刑人员不到服刑人员总数的三分之

一［2］，而且经过十多年探索之后，各地在社区

矫正适用上显得愈发谨慎。假释人员在 2013 年

达到顶峰后急剧下降，缓刑人员也停止了增长势

头 ( 见图 1) 。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

方面，社区矫正实施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犯罪率

持续攀升，刑事处罚人数由 2002 年的 69 万增长

到 2017 年的 120 万 ( 据中国法律年鉴) 。另一

方面，从社区矫正的感化矫治效果来看，“据司

法部统计，2014 年以前几年上海社区矫正重犯

率都高居榜首”［3］。上海模式代表了我国社区矫

正发展中强调矫正恢复的进路，主要由社工开展

个别化矫正工作。决策层似乎对社工主导的矫治

活动产生了疑虑，转而强调规范化管理，即依照

规范加强监督和控制。社区矫正 “重规范、轻

矫正”的趋势开始显现。假释人员属于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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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提前释放，往往被认为风险更高、难以规

范管理。但值得深思的是假释人员真的再犯风险

更高吗? 矫正社会工作的介入确实无效吗? 哪种

社区矫正管理模式才更加有效?

发达国家同时普遍重视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

中的改造和帮教作用，如美国 20 世纪大部分时

期大量社工活跃于缓刑和假释领域［4］。众多理

论支持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如芝加哥学派、
紧张理论、亚文化理论和新社会防卫学派。然

而，社工主导的矫正恢复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犯罪预防作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暴力犯

罪以两三倍的速度激增。1974 年马丁森发表调

查报告指出“什么也没起作用”，严重质疑矫正

恢复效果［5］。美国由此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反矫

正运动，否定社会工作的矫治效果，要求复归依

法严惩的理念。社区矫正对象需要按照规范加以

严密监管［6］。但美国严厉执法的惩罚导向司法

气候也没有达到威慑犯罪行为、降低犯罪率的效

果。1976－1993 年间，暴力犯罪呈现出波浪式上

升趋势。社区矫正中的 “每日报到” “训练营”
和电子监控等中间级惩罚项目，都未能有效降低

再犯率［7］。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学界

纷纷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获取更加科学的证据，深

入探讨有效矫正罪犯的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初

循证矫正运动应运而生，用 “什么在起作用”
全面系统回答“什么也没有起作用”。循证矫正

兴起于北美，主要在加拿大和美国施行，因此本

文主要参照这两国的相关循证研究发现。我们要

讨论的问题是，北美循证社区矫正研究得出了哪

些重要结论? 矫正社会工作从哪些方面介入更加

有效? 这些结论都能够适用于我国社区矫正吗?

二、主要理论

社区矫正，又称为社区服刑，是基于犯罪

学实证学派对犯罪社会原因的强调以及对教育

刑的倡导，将轻微犯罪低风险人员置于社区进

行监管和改造的刑罚执行制度。国际上主要包

括缓刑和假释两大类别。社区矫正实践包含两

大维度，一方面通过内在矫正促进服刑人员转

变，另一方面加强外在管控以保卫社会。在循

证矫正运动中，北美矫正学界主要围绕这两方

面展开量化检验，探求有效预防重新犯罪的方

法和措施。在笔者的搜索中，尚未发现中国学

界的循证社区矫正量化研究。因此，本文主要

参考北美的经典研究结论。

( 一) 八大犯因性因素和 ＲNＲ 原则

再犯风险评估是罪犯矫正的一个核心环节。
迄今北美已经发展出四代犯罪风险评估方法。第

一代称为专业判断模式。主要由专业矫正人员通

过查阅记录、谈话和观察进行判断，主观性较

强，判断不一定很准确［8］。第二代称为静态风

险量表。起源于芝加哥学派通过调查统计提炼得

出的系列风险因素［9］，但因其忽略动态改变因

素，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严重质疑。第三、四

代评估工具均是加拿大矫正学派循证研究的成

果，主要由犯因性八大因素 ( Central Eight) 构

成，即犯罪史、倾向犯罪的态度、不良交往关

系、反社会人格、家庭婚姻问题、工作学习状

况、药物滥用和休闲娱乐［8］195。第四代在第三代

基础上增加了实务管理应用方面的内容。加拿大

矫正学派还提出了著名的 ＲNＲ ( 风险、需要、
回应性) 三原则［10］，同社会工作理念高度吻合，

讲求在细致的问题和需求评估基础上，制定有针

对性的个别化矫正措施。因此，加拿大矫正学派

被认为在更精确和科学的层面上复活了矫正恢复

的理想。
第三、四代风险评估工具也面临系列质疑。

首先，加拿大学派主要由犯罪心理学学者构成，

尤其强调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质，这激起社会排

斥理论的不满，该理论认为社会互动及政策制度

中的排斥对重新犯罪有显著的影响［11］。其次，

犯罪亚文化理论对加拿大学派主要关注微观层面

因素提出了异议，坚信中宏观层次的社区和社会

文化因素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再次，加拿大学

派指出焦虑、沮丧与重新犯罪之间只有微弱的联

系［8］47。而 这 却 是 阿 格 纽 的 一 般 紧 张 理 论
( GST) 的核心观点———各阶层都会因为挫败和

困境而 感 到 紧 张 焦 虑，进 而 诱 发 犯 罪 越 轨 行

为［12］。另有犯罪学家指出，社区矫正由传统的

个案式管理转向几大风险因素分析只是一个神

话。再犯风险甄别技术并无提高，却导致矫正官

的矫正规训技术减弱，并忽视矫正对象的真正需

求［13］。此外，加拿大学派没有关注不同管理模

式也会导致不同的再犯状况，但这正是美国循证

矫正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后，这套工具未必能适

用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14］。
( 二) 综合管理模式
1972 年克罗卡斯将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归纳为三种类型［15］。一是监督型。该类型可进

一步细分为两个小类——— “法律执行”和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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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 /一般管理”。前者以强硬手段宣示权威，

要求矫正对象服从管理; 后者倾向于形式化执行

规则，满足工作最低要求即可。二是矫正恢复

型。工作人员主要进行心理行为治疗，帮助改善

生活困境，但并不怎么监控。三是综合型，即综

合使用前两种方法。克罗卡斯认为综合型优于监

督型和矫正恢复型。因为监督型难以消除内在的

反社会动机，而矫正恢复型缺乏外部权威的制

约，而综合型既谋求建立良好治疗关系又强调遵

守规则［15］。本世纪前后，系列研究对这一套分

类框架进行了循证检验，发现监督型测试为失

败，矫正恢复型与违规和撤销没有关系，而综合

型则测试为成功［16］。
美国社区矫正管理类型的循证研究也存在不

足。比如没有对三种类型的效果进行直接比较分

析，因为难以在不同管理类型之间进行随机分

组。一般是将不同管理类型同常规监管进行对比

研究。本文认为，跨地区的问卷调查可以突破这

种限制。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机构访谈收集资

料。2015 年起历时一年在全国 10 个省市区展开

调查。在北京 8 个区司法部门的协助下，对市

区、近郊和远郊各分别配比抽样调查工作人员约
100 名、矫正对象约 150 名; 分别联系上海新航

社区服务总站和深圳市民政系统，对两市社区矫

正工作人员和矫正对象均各随机抽样 100 名左

右; 同时在大学生中招聘调查员，要求其有亲友

在家乡司法系统工作并能协助开展问卷调查。回

收的有效问卷中，工作人员 834 份，矫正对象
1183 份①。机构访谈采取半结构形式，与问卷调

查同时进行，主要针对机构管理实践中本研究关

注的问题进行深入询问。
我国社区矫正在探索中形成了三种比较典型

的管理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深圳模

式。北京模式的总体思路是强化监管，而矫正恢

复方面的专业力量却显得相当不足。调查中工作

人员具有社工证的比例为 9. 9%，而具有法学背

景的则高达 65. 5%。上海模式主要依靠社会团

体新航服务社进行日常管理，强调教育和帮扶。
“我们新航 700 名左右工作人员，约 200 名二级

心理咨询师，500 多名社工师。” ( 2016 年夏访

谈) 不过，2014 年上海成立了区级社区矫正中

心，加强监督、威慑和指挥。深圳模式的特色在

于竞争性购买社工岗位制度，组成社工、司法行

政人员和心理咨询师的三方团队开展工作。社工

师的比例为 38. 3%，心理学背景的为 9. 4%，法

学背景的占 44. 4%。另外七个省市 ( 下称 “其

他” ) ，社工师比例平均仅 5. 4%，心理学背景

占 3. 2%，法学背景占 31. 7%。( 见表 1)

假设 1: 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包含适当比例

社工的综合模式更加有效。
对照克罗卡斯的分类框架，北京模式基本上

属于监督型下的法律执行类别，深圳模式类似于

综合管理类型，而 “其他”省市则类似于监督

型下的形式主义或一般管理。上海模式稍显复

杂，本研究将其定位为综合型中偏向矫正恢复类

型 ( 因社工也要承担系列管理任务及上海近年

监管职能的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不存在纯粹

的矫正恢复型和监督型，以上划分是基于各地相

对突出特征进行的类型化处理。
假设 2: 加拿大矫正学派的犯因性因素在我

国同样有效。
目前全球已有约 20 个国家或地区采纳了北

美的循证矫正理念和方法［8］349。至少有三个原因

促使我们对其进行检验: 一是中国属于典型的大

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较大差异; 二是我国将涉

毒问题从社区矫正中分离出去，较大程度控制了

再犯风险; 三是我国国民性同西方有很大差异。

表 1 各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专业情况及分类 %

法学 社工师 心理学 类型

北京 65. 5 9. 9 1. 1 监督型 ( 积极法律执行)

上海 39. 1 86. 0 4. 6 综合型 ( 偏向矫正恢复)

深圳 44. 4 38. 3 9. 4 综合型 ( 团队实施)

其他 31. 7 5. 4 3. 2 监督型 ( 形式主义)

假设 3: 电子定位监控有助于完善综合型

管理。
我国 2016 年推动电子监控在全国实施，成

为标准化管理的一部分。但北美社区矫正循证研

究对于电子监控的结论是，其未必能有效降低再

犯［17］。本假设关注的是，能否将综合型管理中

的监管职能交由电子定位科技完成，而工作人员

主要发挥矫正恢复职能。这就需要检验电子监控

在我国能否有效降低再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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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省市的工作人员和矫正对象调查数量分别为北京 ( 336、489) ，上海 ( 100、102) ，深圳 ( 118、128) ，吉林 ( 53、136) ，
四川 ( 50、47) ，山西 ( 10、78) ，甘肃 ( 14、9) ，青海 ( 14、12) ，宁夏 ( 135、142) ，新疆 ( 4、40) 。



四、指标选择和变量描述

( 一)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没有采用 “重新犯罪”而

是采用 “矫 正 期 间 重 新 犯 事 的 冲 动 和 行 为”。
这是因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过于谨慎，刑法

对缓刑和假释都设定了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的高标准 ( 第 72 条、81 条) 。由此确保了很低

的重新犯罪率，全国平均 0. 2%左右［18］。但从

统计分析来看，如果事件发生率低于 5%将不

适合回 归 分 析。因 变 量 来 自 于 问 卷 中 的 如 下

问题:

社区矫正期间您重新犯事的情况: ［1］ 没

有丝毫念头、［2］ 偶尔有过冲动、［3］ 经常有

再犯冲动但都控制住了、 ［4］ 重新犯过事但未

被发现、［5］ 重新犯过事并被发现了。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含义及赋值

因变量

矫正期间重新犯事的冲动和行为 有 ［1］没有 ［0］虚拟变量

自变量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 ［1］ 其他 ［0］虚拟变量

北京模式 是 ［1］ 否 ［0］虚拟变量

上海模式 是 ［1］ 否 ［0］虚拟变量

深圳模式 是 ［1］ 否 ［0］虚拟变量

月平均收入
( 单位: 元)

1000 以下 ［1］1001－2000 ［2］2001－3000 ［3］ 3001－5000 ［4］
5001－10000 ［5］10001－30000 ［6］ 30001 以上 ［7］

教育水平
没上过学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中专 /职高 ［4］
大专 ［5］大学 ［6］研究生及以上 ［7］

家庭关系
非常不好 ［1］不太好 ［2］有点不好 ［3］一般 ［4］
还可以 ［5］比较好 ［6］非常好 ［7］

婚恋辅导需求
不需要 ［1］不太需要 ［2］有点不需要 ［3］一般 ［4］
有点需要 ［5］比较需要 ［6］非常需要 ［7］

父母子女关系辅导需求
不需要 ［1］不太需要 ［2］有点不需要 ［3］一般 ［4］
有点需要 ［5］比较需要 ［6］非常需要 ［7］

朋友数量 没有朋友 ［1］1－2 个 ［2］3－5 个 ［3］5－10 个 ［4］10 个以上 ［5］

休闲娱乐方式 娱乐餐饮 ［1］其他 ［0］虚拟变量

感觉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
很多人看不起我 ［1］ 比较多人看不起我 ［2］ 有些人看不起我 ［3］ 一般
［4］有些人支持我 ［5］比较多人支持我 ［6］很多人支持我 ［7］

对判罚的看法
我是冤枉的 ［1］不太合理 ［2］有点不合理 ［3］一般 ［4］
可以接受 ［5］比较合理 ［6］非常合理 ［7］

以前因违法犯罪接受惩罚次数 没有 ［1］ 1 次 ［2］ 2 次 ［3］ 3 次及以上 ［4］

沮丧焦虑状况
从来没有 ［1］比较少 ［2］有点少 ［3］一般 ［4］
有点多 ［5］比较多 ［6］经常 ［7］

社区位置
城市中心 ［1］中心外一点 ［2］城乡结合带 ［3］
近郊 ［4］远郊 ［5］县城 ［6］农村 ［7］

是否租房 是 ［1］否 ［0］虚拟变量

是否电子监控 是 ［1］没有 ［0］虚拟变量

是否属于假释 是 ［1］不是 ［0］虚拟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

性别 男性 ［1］女性 ［0］虚拟变量

注: 上述变量中除了年龄为连续变量和标出的虚拟变量外，其他变量皆为定序变量。北美循证矫正研究中大量采用定
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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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该问题转变为一个 0－1 虚拟变量，

以利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本研究将切割点置于

［1］ 之后，重新犯事倾向 ( 含 ［2］ ［3］ ［4］
［5］) 发生率为 19. 9%。这种切割策略不仅是

一种权宜之计，还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越轨行

为和冲动如果导致严重后果，即构成犯罪。这呼

应了北美犯罪学和循证矫正对冲动［8］77和自我控

制［19］的强调。同时，这也符合司法部近年提出

的“从底线安全观向治本安全观转变”［20］。治

本安全观更多瞄准认知和行为矫正，将罪犯恢复

为守法公民。
( 二) 自变量及各变量描述

由问卷问题形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其各

选项赋值情况，参见下表 2。
社会工作是本文的分析重点，由 “主要接

触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虚拟化操作而成。社

会工作者赋值 1，其他身份赋值 0。“管理模式”
是另一个分析要点，其中的三大模式都操作化为

0－1 虚拟变量，由进行一般管理的 “其他”省

市作为参照类别①。在美国关于社区矫正管理模

式的循证矫正研究中，大都是将典型管理模式与

一般管理进行对比分析。
加拿大矫正学派得出的犯因性八大因素，同

自变量的对应情况如下: “以前因违法犯罪接受

惩罚次数”对应于犯罪史; “朋友数量”对应交

往关系; “家庭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辅导需求”
和“婚恋辅导需求”三个变量对应于家庭婚姻

问题; “教育水平”和“月平均收入”代表工作

学习状况; “休闲娱乐方式”直接对应休闲娱乐

( 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娱乐餐饮风险较高赋值为

1，其他为 0) 。“对判罚的看法”代表倾向犯罪

态度，这个问题在管理实践中困扰着不少一线工

作人员，因为中西方都存在不承认自己犯罪的社

区矫正对象［21］。而工作人员的应对策略分化也

较大: 认为这类矫正对象 “死不认罪”的工作

人员不断强调他们的罪犯身份和在刑意识; 而认

为有必要“去标签化”的工作人员则劝慰他们

“改了 就 好”。这 里 更 多 是 一 种 反 向 检 验，即

“对判罚的态度”能否体现倾向犯罪态度。
进一步选择 “感觉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

代表矫正对象受社会排斥的状态，检验社会排斥

理论与加拿大学派的分歧。“沮丧焦虑状况”则

检验一般紧张理论同加拿大矫正学派的争论。
“社区位置”意在检验中宏观的社区 /社会环境

是否对重新犯罪造成影响。鉴于程建新等已经证

明租住状态比户籍更能预测较严重犯罪［22］，本

文通过“是否租房”检测流动人员参与当地社

区矫正是否具有更高的再犯风险，以此回应社区

矫正居住地执行的疑虑。“是否电子监控”主要

为了检验假设 3 提出的问题: 电子监控能否有效

降低再犯。以上三个问题均操作化为 0－1 虚拟

变量。

五、计量检验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了 6 个模型，参见下

表 3。
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考察了社会工作和各种

管理模式的单独解释力，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和

三大管理模式都具有显著性的影响。模型 3 将这

两方面因素同时放入模型，社会工作的显著性消

失了，而三大管理模式依然保持很高的显著性。
模型 4 主要考察加拿大矫正学派犯因性因素的几

个代表变量，除了父母子女关系外的其他的因素

都达到了不同程度的显著水平。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同加拿大矫正学派有争议的变量
———管理模式、社会排斥、沮丧焦虑状况和社区
/社会因素。加入的几个方面的变量绝大部分显

著，但模型 4 中的月平均收入和对判罚的看法的

显著性则消失了。模型 6 为完整模型，在模型 5
基础上加入社会工作、是否租房、是否电子监

控、是否属于假释、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加入的

这几个因素都没有达到 0. 05 的显著水平 ( 年龄

接近达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模式的显

著性消失了。模型 5 的拟合效果最好，其 Pseudo
Ｒ2 值最高 0. 231，同时还节约了有效的解释自

变量。但 完 整 模 型 6 能 够 回 应 一 些 现 实 关 切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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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次调查中的“其他”七个省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与两高两部 2012 年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 后称《办法》 ) 大同
小异，实践中主要由基层司法所进行日常管理，几乎没有社工参与，可以视为一般管理; 北京模式在《办法》基础上增加了短期住
宿式的初始教育、阳光中途之家集中教育和社区评议员等措施以加强监控; 上海模式主要通过设立依附性的民间社团———新航服务
社开展日常管理; 深圳模式则在《办法》基础上购买社工岗位，由中标社工事务所派遣社工进入司法所开展日常管理。后三大模式
应视为典型模式。



表 3 影响重新犯事的因素: Logistic 回归

矫正期间重新犯事的冲动和行为 Odds Ｒatio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社会工作 ． 511* 1. 870 ． 976 ． 142
北京模式 ． 573＊＊＊ ． 592＊＊＊ ． 664* ． 747 ． 743
上海模式 ． 163＊＊＊ ． 111＊＊＊ ． 227＊＊ ． 262* ． 200*

深圳模式 ． 173＊＊＊ ． 156＊＊＊ ． 308＊＊ ． 349* ． 341*

月平均收入 ． 772＊＊＊ ． 926 ． 907 ． 917
教育水平 ． 682＊＊＊ ． 728＊＊＊ ． 704＊＊＊ ． 706＊＊＊

家庭关系 ． 861＊＊ ． 865＊＊ ． 856＊＊ ． 856＊＊

婚恋辅导需求 1. 187＊＊ 1. 195＊＊ 1. 195＊＊ 1. 201＊＊

父母子女关系辅导需求 1. 046 ． 985 ． 987 ． 983
朋友数量 1. 294＊＊＊ 1. 409＊＊＊ 1. 351＊＊＊ 1. 346＊＊＊

休闲娱乐方式 1. 478* 1. 805* 1. 896* 1. 893*

对判罚的看法 ． 857＊＊ ． 909 ． 917 ． 914
以前因违法犯罪接受惩罚次数 3. 200＊＊＊ 2. 766＊＊＊ 2. 582＊＊＊ 2. 511＊＊＊

感觉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 ． 824＊＊ ． 841* ． 842*

沮丧焦虑状况 1. 338＊＊＊ 1. 337＊＊＊ 1. 314＊＊＊

社区位置 1. 118* 1. 117* 1. 121*

是否租房 1. 119 1. 085
是否电子监控 1. 105 1. 121
是否属于假释 ． 948 ． 980
年龄 ． 985+ ． 984+

性别 1. 135 1. 118
社工* 沮丧焦虑 1. 767+

常数项 ． 268＊＊＊ ． 392＊＊＊ ． 387＊＊＊ 0. 446 ． 214* ． 420 ． 458
Pseudo Ｒ2 0. 005 0. 046 0. 045 0. 173 0. 231 0. 226 0. 229
有效样本量 1111 1158 1111 1024 1015 968 968

注: + p＜0. 1，* p＜0. 05，＊＊ p＜0. 01，＊＊＊ p＜0. 001。

六、研究发现

回归分析结果大体上支持了前两个研究假

设，但否定了最后一个假设。在模型 1 的单独影

响分析中，社会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区

矫正对象犯事的冲动和行为。但是在后面的模型

3 和模型 6 中社工的显著性都消失了，说明矫正

效果并不是直接由社工所带来。进一步将模型 6
中所有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同社会工作的交互

项变量一一放入模型之中，发现只有 “社工*
沮丧焦虑”交互项达到 0. 10 的显著水平 ( 参见

模型 7) ，说明当前的社会工作主要通过帮教或

调节情绪缓解矫正对象的沮丧焦虑状况而起作

用。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三大管理模式都达到

了较高的显著水平，但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的效

果更好。以模型 2 为例，北京模式的 OＲ 值为

0. 573，这意味着其重犯风险约为参照类别 “其

他”省 市 一 般 管 理 的 57. 3%，而 上 海 模 式 为

16. 3%，深圳模式为 17. 3%①。随着模式中加入

更多变量，三大模式的显著性都在下降，并且它

们降低再犯风险的程度也在下降。其中，北京模

式的 OＲ 值为 0. 573，0. 592，0. 664，0. 747 和

0. 743，越来越趋近 “其他”省市的一般管理效

果; 同样，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的 OＲ 值也有所

上升，但降低再犯风险的程度仍然较高。在全模

式 6 和 7 中，北京模式的显著性彻底消失，说明

北京模式更多依赖人财物资源投入进行监控，但

始终没有解决内在矫正的问题。然而，综合型的

上海模式和深圳始终保持显著性。这些发现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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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dds Ｒatio /OＲ，称为比值比或优势比 /胜率，指考察组中发生数量与不发生数量的比值除以参照组中发生数量与不发生数量
的比值。该值一般同 1 进行比较 ( 如果等于 1 表示没有效果) ，北京模式的 OＲ 值小于 1，也可以解释为重犯风险降低了 42. 7% ( 1-
OＲ) ; 反之，如果 OＲ 值大于 1，则风险为对照组的 OＲ 倍，或者增加了 ( OＲ－ 1 ) 倍。参见: http: / /www． ttdoc． cn /article /395．
jhtml



大程度上印证了克罗卡斯的经典结论。
社会工作和管理模式显著水平的下降，说明

其他变量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在模型 4，5，6 中

可以发现，大部分代表加拿大矫正学派核心犯因

性因素的自变量都呈现出显著性。父母子女维度

的家庭关系是例外，一直没有呈现出显著性。代

表工作状况的月平均收入在模型 4 中达到很高的

显著水平 ( 0. 001) ，然而增加管理模式方面的

变量后 ( 逐次添加测试发现，后同) 显著性消

失了，说明通过必要的管理和帮扶可以降低收入

状况对再犯的影响。对判罚的态度在模型 4 中达

到 0. 05 的显著水平，然而在加入沮丧焦虑状况

变量后显著性消失了，说明控制沮丧焦虑状态后

矫正对象否认判罚不承认犯罪不一定代表他们倾

向犯罪的态度。犯罪学漂移理论认为，犯罪人会

在犯罪行为和守法行为之间漂移。他们信奉很多

传统价值观，大多数时间从事守法活动，其漂移

行为发生在社会结构控制松弛之际［23］。不承认

犯罪主要是在坚持自己的正常社会成员身份。美

国国家矫正学会 ( NIC) 建议回避这个敏感问

题［21］。沮丧焦虑状况在所涉及的模型中都达到

很高的显著水平，其两个 OＲ 值都约为 1. 34，表

示沮丧焦虑水平每增加一个等级重新犯事风险增

加 34%，这都说明不能否认一般紧张理论的解

释力。在矫正实务中应通过理性情绪治疗等方法

加强心理干预。“感觉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在

所涉及的两个模型中都呈现出显著性，表明不能

否认社会排斥对重犯的影响。社区位置在两个模

型中都达到了 0. 05 的显著水平，其两个 OＲ 值

都约为 1. 12 表明每远离城市中心一个等级矫正

对象总体的再犯风险增加 12%。在急剧的城市

化和社会变迁中，因城乡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被

侵害和违法犯罪，无论是严景耀［24］和刘绍华［25］

的质性研究中还是程建新等［22］的定量分析中都

有所体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社区和家庭的非正

式控制力急剧下降，而作为正式控制系统的基层

司法部门普遍缺乏人力物力资源。地广人稀还要

面对不少遣返执行社区矫正的人员，大都只能采

取形式主义管理，预防再犯效果难免低下。
对于“电子监控”的检验，否定了假设 3。

这个变量连同“是否租房”和“是否属于假释”
的检验，主要回应当前社区矫正管理中的现实问

题。电子监控并不一定能有效降低再犯的冲动和

行为，因此综合型管理不能将监管职能交给科技

手段，而应将司法权限赋予一线工作人员。但不

能否认电子监控作为一种针对高风险人员的监控

辅助手段，因其精巧地实现了福柯笔下的全景敞

视监督［26］。对于 “假释”的检验结果也是否定

的，说明假释人员同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之间没有

显著性差异。收紧假释未必能更好保卫社会。刑

满释放人员可能比假释人员具有更高的再犯风

险，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过渡性适应。在当前我

国司法实践中，假释比例过低 ( 仅为 2%) ［27］，

远低于美国的假释比例 85%［28］。 “是否租房”
检验结果显示，在租房状态下的矫正对象的再犯

风险与其他矫正对象并没有显著差异。将他们遣

返原籍执行反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增加，因为原

籍更多采取形式主义管理。
在几大假设检验之外，回归分析还发现了一

些有意义的现象。从性别差异来看，虽然众多犯

罪学研究显示女性犯罪率远低于男性，但在重新

犯事风险方面男女矫正对象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从婚恋家庭关系来看，纵向的 “父母子女关系

辅导需求”并未对重新犯事产生显著影响，而

横向的“婚恋辅导需求”却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这表明父母子女可以成为促进矫正对象承担责任

和发生改变的积极因素，而复杂的婚恋感情纠葛

往往是阻碍矫正对象复归正常生活轨道的消极

因素。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检验发现，社会工作可以在一定程

度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风险，但是主要通

过帮扶或调节情绪改善其沮丧焦虑状态所致。
这说明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需积极借鉴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

尤其是现代循证矫正得出的理论和方法，去瞄

准更多犯因性因素。三大管理模式的矫正效果

均优于 “其他”省市的一般管理，然而却是通

过不同机制实现的。北京模式主要通过大量人

财物力资源投入，进行监督、防控和帮教，然

而在 “内矫”方面着力不够。上海模式和深圳

模式致力于平衡监督管理和矫正恢复机能，体

现出了克罗卡斯的综合管理模式的优势。
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恢复一元化机

能与实践需求多元化之间存在脱节，亟需综合

推进 “外控内矫”，而且 “外控”还应该放在

首位［29］。本文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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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体现为单纯的矫正恢复一元化机能，普遍存

在的是监控和矫正恢复双弱化状态的形式主义

管理。如何推动综合型管理? 在当前我国不断

强化规范性管理的大背景下，应广泛设立社会

工作岗位体现综合型特征。2012 年的 《社区矫

正实施办法》，2016 年的 《社区矫正法 ( 征求

意见稿) 》和 2019 年通过 《社区矫正法》都

在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基本

上都把社会工作定位为一种辅助力量。本世纪

初美国开始在缓刑和假释部门同时招聘刑事司

法和社会工作背景的工作人员［30］，香港也采取

了类似措施，都将社会工作者也作为社区矫正

的一支主体性力量。如何有效推动矫正恢复?

可行的策略是支持广泛的循证矫正研究，并开

展综合型管理理念和方法培训。在实践和培训

中，应聚焦于实证研究检验得出的本土性犯因

性因素，如本文回归模型 5 中的若干显著性因

素。其他一些细节建议还包括切实落实居住地

执行，适度放开假释，中高风险对象才实施电

子定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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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cial Work，Management Model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Ｒecidivism

— Case Study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en Provinces and Cities
XIONG Gui-bin

( School of Soci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Abstract］After over ten years of exploration，more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e has become more cautious．
Social work，which focuses on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is always marginalized． Based on the large － 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stitutional interview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en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ests some classical conclusions of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and sociology of crime
through log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Ｒ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al work can reduce the risk of recidivism to a
certain extent． Shanghai model and Shenzhen model which both combine functions of social work correction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re apparently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Beijing model，while these three models
are better than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core of the Canadian school of
correction conclude that the core criminogenic factors appear to be significant，but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not significant，and the horizontal marriage relationship is significant． Through
synthetic management and assistant education can reduce the impact of income status upon recidivism． The
object of correction denies the crim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have a higher tendency to conduct
crime again． Canadian school of correction denies that the stat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has reached a very
high level，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general tension theory cannot be denied． Social
exclus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cidivism． The test also reached some conclusion closely related to
management practice，such as higher risk of recidivism when the objects are farther away from urban centres;
surveillance camera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duce recidivism;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rrection objects on parole and other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s; a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rrection objects．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requires targeting these localized
core criminogenic factors，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recruit professionals in both crimin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so as to promote Synthetic management．

［Key words］social work; synthetic management;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criminogenic elements;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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